


宁波市石化（储运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

治理技术指南——企业治理要求

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
是否

符合

源头

及过

程控

制

1
输送易燃易爆或高毒性物料采用屏蔽泵、隔膜泵、磁力泵等无泄漏泵或双

端面机械密封泵。
是

2
禁止采用水冲泵等落后真空设备；真空泵前后安装冷凝装置和缓冲罐；凝

液采用管线输送至回用环节。
是

3 制定泄漏检测与修复（LDAR）计划，定期检测、及时修复。 是

4

按规范选择各物料储罐罐型，内浮顶罐选用高效密封并鼓励选用双层浮盘，

外浮顶罐选用二次密封且初级密封是高效密封方式；应采用内浮顶罐储存

的物料若采用拱顶罐，则应配备油气回收设施。

是

5 苯、甲苯、二甲苯等危险化学品的储罐应配套油气回收设施。 不涉及

6
对储罐、罐车及连接设备进行年度泄漏检测。采用机械清罐工艺，鼓励针

对清罐废气进行回收和处理。
是

7

挥发性有机液体装卸应采取全密闭、液下装载等方式，严禁喷溅式装载。

禁止使用软管充装液氯、液氨、液化石油气、液化天然气等液化危险化学

品。

不涉及

8
汽油、石脑油、煤油等高挥发性有机液体和苯、甲苯、二甲苯等危险化学

品的装卸过程应优先采用高效油气回收措施。
不涉及

9
废水废液废渣收集、储存、处理处置过程中对逸散VOCs和产生异味的主要

环节采取有效的密闭与收集措施，经有效的净化手段后满足达标排放。
是

10 装置区工艺废水的收集暂存鼓励使用储罐代替地下水池 是

11 在工艺技术可行的情况下采样、气体排凝、油品脱水均应密闭化。 是

12 不得使用压缩空气、真空抽吸输送易燃、易挥发化工介质。 是

13
装置区中间储罐宜采用氮封措施，呼吸气进入可燃气回收系统或其它污染

控制设施。
是

14
全厂污油罐、酸性水罐、冷焦水罐等有臭气产生环节均应配备脱臭设施。

硫含量较高的中间原料油罐应逐步完善脱臭设施的配备。
不涉及

VOCs

污染

防治

15

炼油与石化工业企业应配套可燃气回收与火炬设施，或其它可处理非正常

工况下工艺废气的功能等同设施。火炬设置规范的点火系统，确保火炬气

点燃。

不涉及

16
有组织排放 VOCs 废气选用高效可靠的方式进行处理，净化效率符合相关规

范和标准要求。
是

17
含有有机卤素成分 VOCs 的废气若采用焚烧技术处理，是否可有效防控二噁

英的产生与排放。
是

18

凡配套吸附处理单元的含尘、含气溶胶、高湿废气，应先采用高效除尘、

除雾装置进行预处理；更换吸附剂等过程应做好操作信息记录，更换频次

和更换量应科学合理。

不涉及

19

对于催化燃烧和热力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含硫、氮、氯等无机废气，以及吸

附、吸收、冷凝、生物等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含有机物废水，应处理后达

标排放。

是

20
废气处理设施进口和排气筒出口安装符合HJ/T 1-92 要求的采样固定位装

置，在排气筒附近地面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牌。
是

21
石油加工企业酸性气宜设独立的排放和处理系统，原则上不能放全厂火炬，

而应单独配套酸性气火炬。
不涉及



内容 序号 判断依据
是否

符合

22
石化企业催化剂再生尾气中的非甲烷总烃浓度能稳定达标排放；若确不能

达标的，应采取焚烧等进一步的处理措施确保达标。
不涉及

23 装置加热炉原则上应采用脱硫燃料气、天然气、液化气等为燃料。 不涉及

24

硫磺回收装置尾气焚烧炉应控制适宜的焚烧温度、氧含量及停留时间，确

保尾气中残留的 H2S 完全转化和烃类物质充分燃烧。硫磺回收装置尾气焚

烧炉的燃烧温度、氧含量等参数台账保留完好。

不涉及

非正

常工

况下

污染

控制

25

制定开停车、检维修、生产异常等非正常工况的操作规程和污染控制措施。

建立非正常工况申报管理制度，企业开停车、检维修等计划性操作在实施

前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申报。

是

26
非计划性操作应严格控制污染，杜绝事故性排放，事后及时评估并向环境

保护主管部门报告。
是

27
装置停工及检修时产生的污油或残液退到污油/残液罐，严禁就地排放；可

燃、有毒气体应排至火炬焚烧或有处理能力的治理设施回收和处理。
是

环境

管理

28
完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，包括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制度、废气处理设施定期

保养制度、VOCs 年度排放和削减核算和申报制度。
是

29

落实监测监控制度，企业每半年至少开展 1 次 VOCs 废气处理设施进、出口

监测和厂界无组织监控浓度监测。监测指标须包含原辅料所含主要特征污

染物和非甲烷总烃等指标，并根据废气处理设施进、出口监测参数核算 VOCs

处理效率。

是

30

健全各类台帐并严格管理，包括废气监测台帐、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台帐、

废气处理耗材（吸附剂、催化剂等）的用量和更换及转移处置台账。台账

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。

是

31 凡采用焚烧（含热氧化）、吸附等方式处理的设施必须建设中控系统。 是

32
凡采用焚烧（含热氧化）方式处理的设施必须对焚烧温度实施在线监控，

温度记录至少保存 3 年，未与环保部门联网的应每月报送温度曲线数据。
是

33 废气处理设施及厂界的在线监测或监控系统已按有关规定配置。 是










